
内蒙古自治区医师协会 

电子税务局移动端 APP 

个人代开劳务发票操作流程 

1. 手机下载安装“电子税务局 ”APP。  

 

2. 首页左上角定位选择“内蒙古自治区”，点击“代开增值税发票”， 根据系统

提示完成人脸识别。 

 

3. 点击“货物、服务等一般代开”。  



 

4. 点击“新增代开发票”“购买方”，点击“添加购买方”。 

l 是否自然人选“否” 

l 名称为“内蒙古自治区医师协会” 

l 统一信用代码可自动带出为“5115 0000 5027 0470 25”  

l 点击保存  

 



5. 点击“应税销售行为发生地”一栏中的“添加应税生地”， 为内蒙古自治区-

赤峰市-红山区-西城街道办事处，点击保存。 

  

6. 点击“项目信息”一栏中的“添加项目信息”。  

l “项目编号名称”手动输入“非学历教育”，然后点击选择 “*非学历教育服务*

非学历教育服务”，  

l 项目简称如实填写(劳务费/讲课费/咨询费); 

l 金额为含税金额(税前)（金额按实际输入） ; 

l 税率/征收率选择“1%”; 

l 点击保存 



 

7. 确认系统自动计算的应纳税费信息，无误后点击“提交”， 显示“提交成功”

后等待税务机关审核即可(税务机关将在一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届时您可按

照下方流程查看已提交的申 请的审核状态并进行后续操作)。 



  

8. 点击首页“代开增值税发票”，点击“代开发票查询”， 选择提交申请的起止

日期，点击页面下方的“查询”。 

 



  

9. 在查询结果中找到本次提交的申请  

若该条申请右上角显示的状态为“待缴费”，则表示该申 请已审核通过，点击

“缴费”进入税费缴纳页面。  

若该条申请右上角显示的状态为“审核不通过”，则表示 该申请未通过审核，

您可点击该条申请进入详情页查看审 核意见，并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后重新提交

申请。  

10. 在税费缴纳页面，点击左上方“全选”，核对应纳税费信 息，无误后点击右下

角“确定”。付款后点击“返回首页”。  



  

11.再次点击首页“代开增值税发票”，开具发票并分享给会务组。  

 

开票信息： 

公司名称:内蒙古自治区医师协会 

公司电话:0471-5229710 

纳税人识别号:511500005027047025 

开户银行: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大学西街支行 

开户账号:15050170667400000053 

注册地址: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乌兰察布西街兴泰御都国际 6 楼 

 

 


